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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的研究发现，近现代法学（特别是19世纪德国的“概念法学”）呈现出某种“纯知化”倾向，即
以自然科学（尤其是几何学和物理学）的知识范式来建构法学。
表现在：法学家们对公理体系思维抱持某种近乎拜物教式的信念，认为：法律内部应当有某种前后和
谐贯通的体系，所有的法律问题均可通过体系解释予以解决。
建构概念清晰、位序适当、逻辑一致的法律公理体系，对于所有的法学家都有难以抵御的魅力。
道理很简单：假如法学家能够将法律体系的各个原则、规则和概念厘定清晰，像“门捷列夫化学元素
表”一样精确、直观，那么他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千百年来一直困扰专业法律家的诸多法律难题。
有了这张“化学元素表”，法官按图索骥，就能够确定每个法律原则、规则、概念的位序、构成元素
、分量以及它们计量的方法，只要运用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理来操作适用规则、概念，就可以得出解
决一切法律问题的答案。
法律的适用变得像数学计算一样精确和简单。
我们把这样一种体系化工作的理想称为“法律公理体系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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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②对审判工作提出的规范、意见，采用“规定”的形式，主要是对我国现行法律中缺乏直接规定
的某类案件需要由最高院加以明确的情况作出解释，如2003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关于审理与企业
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
③对高级人民法院、军事法院就审判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所作的答复，采用“批复”的形式，
主要是对下级法院在具体审理案件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所做的解答。
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
对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不服申请再审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1999年）等。
一从理论上说，司法解释的效力远远低于立法解释，但客观情况是，一方面，我国立法机关没有发布
任何立法解释文件，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泫院发布了大量司法解释文件，用以指导各级法院的审判工
作。
而且这些解释绝大部分不是针对个案，往往是对条文进行细化和补充，为解决立法粗疏而造成的法律
适用难题所作的抽象解释。
实际审判工作中这些司法解释被法官大量运用于解决各类纠纷。
但是对于司法解释的法源地位，并未在学界取得共识。
翻遍我国的法理学教科书，鲜见有将司法解释作为法官审判案件依据的论述。
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受法的渊源即法律的形式观念的制约，认为最高法院是司法机关，不具备立法权能
，其所作的解释不能成为法源。
我们认为，一个解释性的条文，虽然被说成是法律文本本身所包含的意义，但不可避免也融进了解释
者自己的理解，并且只要它确实能够消除、减少或者解决争议，那实际上它就创制和宣告了法律规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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